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东省英

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联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公司收购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600 万元收购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力根纺织”）10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力根纺织将成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武先生持有力根纺织 100%股权，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翁伟武先生、翁伟嘉先生和翁宝嘉女士回避了

上述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本议案获得非关联董事

审议通过，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1、翁伟武，身份证号码：440502197006******，住所为广东省汕头市龙湖

区金霞街道龙湖金龙大厦 B 幢，工作单位为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关联关系：翁伟武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担任公司董事

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关联企业名称 

1、关联方名称：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公司 

2、住所：汕头市濠江区南山湾产业园区 C04 单元东南侧、东北侧地块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翁伟武 

5、注册资本：3,228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09 年 3 月 27 日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针纺织品，锦纶，化纤产品，服装，内衣，花

边，包装制品；经编，织布；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五金，交电，电

子元件，通信设备，音响设备，针织机械设备及配件，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建

筑材料，文化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工艺美术品。 

8、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武先生持有力根纺

织 100%股权，为力根纺织之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之规定，力根纺织为公司之关联法人。 

9、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关联方进行审计并出具的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50040 号）。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947,513.99 24,754,714.10 

净资产 24,947,513.99 24,754,714.10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727,691.90 -192,799.89 

（2）公司自设立以来，除购买土地外，未开展实质性业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标的及权属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力根纺织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标的的产权清晰、不

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性转让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出让方获得该资产的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的出让方为自然人翁伟武先生，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 

（2）基于力根纺织的资产情况，出于取得标的公司名下土地的目的，出让

方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与力根纺织原股东张梓锋、张梓滨（分别持有力根纺织

50%股权）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股权转让意向与事宜；并于 2017

年12月18日，翁伟武先生分别与张梓锋先生、张梓滨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以总价人民币 5600 万元收购张梓锋、张梓滨所持有的力根纺织的股权。上述转

让价款已完成支付并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3）出让方收购力根纺织股权的目的及安排：为利用力根纺织所拥有的土

地作为公司发展之储备，公司有意向收购力根纺织以达到获得其名下土地的目的。

截至 2017 年末力根纺织所拥有土地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且因该宗用地

动工期限临近而尚未开展动工建设的原因，为了有效消除土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

险，故由控股股东先行收购力根纺织股权。 

（二）评估情况 

1、本次交易以 2018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了《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汕头市力根纺

织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551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2、评估方法及结论：资产基础法 

3、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公司

经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 2,475.47 万元，总负债 0.00 万元，净资产 2,475.47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5,815.55 万元，总负债 0.00 万元，净资产

为 5,815.55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捌佰壹拾伍万伍仟伍佰元整），较账面净资



产增值 3,340.08 万元，增值率 134.93%。评估汇总结果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37.94  37.94  -    -    

非流动资产 2,437.53  5,777.61 3,340.08 137.03 

无形资产 2,437.53  5,777.61 3,340.08 137.03 

资产总计 2,475.47  5,815.55 3,340.08 134.93 

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475.47  5,815.55 3,340.08 134.93 

（三）定价情况 

转让价款之定价原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以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聘请的独立的且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公司按

资产基础法评估确定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总价款确定为 5,600 万元（伍

仟陆佰万元整）。 

 

四、拟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以下简称“双方”） 

甲方：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乙方：翁伟武（转让方） 

2、交易标的 

（1）双方同意，本次转让的标的股权为乙方合法持有的力根纺织 100%股权。 

（2）乙方所转让的标的股权包括该等股权所包含的全部股东权益和股东义

务。 

3、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 

（1）转让价款之定价原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以截至评估

基准日（2018 年 3 月 31 日）聘请的独立的且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



公司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确定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2）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总价款确定为 5,600 万

元（伍仟陆佰万元整） 

（3）双方同意，自标的股权有效登记至甲方名下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甲

方按前款所述金额一次性向乙方指定账户汇付标的股权之转让款。 

4、生效条件及时间 

本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且乙方签署之日起成

立。并自甲方根据其《公司章程》之规定获得甲方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此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不会

产生新增关联交易。公司收购力根纺织股权事项完成后，力根纺织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 

 

六、关联交易的目次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收购力根纺织股权，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力根纺织所拥有的土地作为

公司发展之储备，进一步整合资源和完善公司资源配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定价是以力根纺织截止 2018年 3月 31日经独立的且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值为基准，经双方友好协商之后最终确定。 

公司本次投资拟使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此类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该关联人发生过各类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次交易定价评估机

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评估机构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交易对公司的独

立性没有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收购事项，并同意将之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收购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公司的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为

公司业务开展与提高生产经营能力进行资源储备，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交

易价格的确定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结果为基

础，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监事会同意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表以下意见：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其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汕头市力根纺织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覃辉  许超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交易对方
	（一）关联标的及权属情况
	（二）评估情况
	2、评估方法及结论：资产基础法
	1、关联交易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以下简称“双方”）
	3、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
	4、生效条件及时间



